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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交通运输行业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的通知

文号：交办科技函〔2022〕939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，中国远洋海运集
团、招商局集团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，各共建高校，部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交通运输行业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》（交科技发〔2017〕174号，以下简称
《办法》），部决定在综合交通运输理论方向开展交通运输行业重点实验室（简称重点
实验室）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
申报的重点实验室应符合《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并满足如下条件：

（一）研究水平国内领先。申报的重点实验室在综合交通运输理论方面具有深厚的
研究基础，承担过国家和部重大科研任务，提出过原创性新概念、新原理、新方法。集
聚了一批年龄结构合理、专业布局优化的战略科技人才、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
队。

（二）组织运行高效。坚持党对重点实验室的全面领导，健全实验室组织体系。强
化实体化运行，重点实验室须有相对独立的空间载体，与依托单位在人、财、物和科研
成果等方面具有清晰的边界。落实重点实验室主任负责制，重点实验室主任在研究方
向、科研任务组织实施、经费和条件配置、工作人员聘任等方面具有自主权。

（三）管理制度科学。申报的重点实验室应建立科研人员、实验技术人员、管理人
员分类管理机制。健全人员激励机制，坚决打破 “四唯”，建立了以创新价值、能力、
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。

（四）支撑保障有力。申报的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、主管部门和所在地政府在人员
编制、经费投入、资源配置、科研场地、仪器设备、后勤服务以及激励和保障政策等方
面给予重点实验室必要支持，有力、高效支撑重点实验室高质量完成科研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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